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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盈科（福州）律师事务所 

关于 2026年厦门市政府专项债券（十二期） 

—厦门港口高质量发展物流园区基础设施项目的 

法律意见书 

致：厦门市财政局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国务院关于加

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国发（2014）43号）、《关于印发<地方政府

债券发行管理办法>的通知》（财库〔2020〕43号）、《关于对地方政府债务实

行限额管理的实施意见》（财预〔2015〕225号）、《关于印发<地方政府专项债

务预算管理办法>的通知》（财预〔2016〕155号）、《关于试点发展项目收益与

融资自求平衡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品种的通知》（财预〔2017〕89号）、《财政

部关于做好 2018年地方政府债务管理工作的通知》（财预〔2018〕34号）、《中

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做好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及项目配套融资工

作的通知》、《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优化完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管理机制的意见》

（国办发〔2024〕52 号）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北京市盈科

（福州）律师事务所作为 2026 年厦门市政府专项债券（十二期）的特聘专项法

律顾问，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就本期债券

发行事宜，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就本法律意见书之出具，本所特作以下声明： 

1、除非本法律意见书特别注明，本所出具本法律意见书的依据是本法律意

见书出具日以前已发生或存在的事实和中国现行法律、法规和规则之规定。本所

认定有关事实是否合法有效是以该等事实发生时所应适用的法律、法规为依据,

同时也充分考虑政府有关主管部门给予的有关批准或确认。 

2、本所已严格履行法定职责，遵循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对本次申报

项目的合法、合规性进行了合理的核查验证，保证本法律意见书不存在足以影响

本期债券发行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及重大遗漏。 

3、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事先对实施主体进行了尽职调查，审查了本

次项目申报的有关文件和材料，包括实施主体的资质文件、项目的批复文件、项

目对应的实施方案和财务评估报告等。前述文件资料记载内容的真实、完整、准

确是本所出具本法律意见书的基础和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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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本所对有关文件的审查未涉及其中属于财务、会计、审计、资产评估、

信用评级、投资决策等非法律专业领域的有关事实、数据和结论，本所律师仅就

所涉及的法律问题进行核查，不对有关财务评估报告（包括但不限于偿债能力、

流动性等）等专业事项发表意见。鉴于本所并不具有对上述事实、数据和结论作

出核查和评价的适当资格，本法律意见书中引用财务评估咨询报告、实施方案、

信用评级报告等内容，均为严格按照有关中介机构及项目业主出具的文件引述，

并不意味着本所律师对该等内容的真实性和准确性做出任何明示或默示的保证。 

5、本所对与本法律意见书有关的所有文件资料进行了审查判断，并据此出

具法律意见书；但对于至关重要而又无法得到独立证据支持的事实，本所依赖于

有关政府部门、实施主体、其他有关单位或有关人士出具或提供的证明文件、证

言或文件出具法律意见。 

6、本所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本期债券发行的必备法律文件，随同其他

申报文件一同申报，并愿意依法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本所同时同意发行人在实

施方案中自行或按有关规定引用本法律意见书的内容。非经本所书面认可，请勿

将本法律意见书用于任何其他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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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义 

在本法律意见书中，除非另有所指，下列词语具有下述含义： 

中国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本法律意见书之目的，不包括

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及台湾地区 

本所 指  北京市盈科（福州）律师事务所 

本所律师 指 
本所为本期债券发行指派的经办律师，即在本法律

意见书签署页“经办律师”一栏中签名的律师 

本项目 指 厦门港口高质量发展物流园区基础设施项目 

本法律意见书 指 

本所就本期债券发行出具的《北京市盈科（福州）

律师事务所关于 2026年厦门市政府专项债券（十二

期）—厦门港口高质量发展物流园区基础设施项目

的法律意见书》 

华兴所 指 华兴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实施方案》 指 
《2026年厦门市政府专项债券（十二期）厦门港口

高质量发展物流园区基础设施项目实施方案》 

《财务评估咨询报告》 指 

指华兴所出具的《2026年厦门市政府专项债券（十

二期）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方案财务评估咨询报告》

（华兴专字[2026]24008630588号） 

元、万元、亿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人民币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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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文 

一、本期债券发行的基本情况 

债券名称：2026年厦门市政府专项债券（十二期） 

发行人：厦门市人民政府 

发行品种：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 

债券期限：20年 

二、项目实施机构主体资格 

根据《实施方案》，厦门港口高质量发展物流园区基础设施项目的实施主体

为厦门市城市建设发展投资有限公司。 

经本所律师检索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网站（http://www.gsxt.gov.cn），

厦门市城市建设发展投资有限公司的基本情况如下： 

名    称 厦门市城市建设发展投资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50200776015322Y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住    所 厦门市湖里区同益路 9号地产大厦 15 层 

法定代表人 李由 

注册资本 3582024.37834 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 2005年 08 月 25日 

营业期限 自 2005年 08 月 25日至 2055年 08 月 24日 

登记管理机关 厦门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股    东 厦门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持股比例 100%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自有资金投资的资

产管理服务；企业总部管理；自然生态系统保护管理；生

态恢复及生态保护服务（除环境质量监测、污染源检查服

务）；土地整治服务；土壤污染治理与修复服务；工程管

理服务；非居住房地产租赁；房屋拆迁服务；物业管理；

房地产经纪；房地产咨询；会议及展览服务；建筑工程机

械与设备租赁；停车场服务；园林绿化工程施工；建筑材

料销售；电子产品销售；机械设备销售。（除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

目：房地产开发经营；电气安装服务；建筑物拆除作业（爆

破作业除外）。（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

或许可证件为准 

厦门市城市建设发展投资有限公司的唯一股东是厦门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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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督管理委员会。据此，厦门市城市建设发展投资有限公司为一家国有独资企业。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 

厦门市城市建设发展投资有限公司为一家国有独资企业，具备实施本项目的

主体资格。 

三、本期债券对应的项目 

（一）项目概况 

根据《实施方案》，本项目的基本情况如下： 

厦门市 2019 年入选国家发展改革委和交通运输部联合发布“国家物流枢纽

建设名单”，为贯彻落实《国家物流枢纽布局和建设规划》，加快推进厦门港口

型国家物流枢纽建设，建立科学合理、功能完备、开放共享、绿色创新的物流枢

纽体系，厦门市加快厦门港东渡港区、海沧港区、翔安港区的物流基础设施建设。

厦门市港口高质量发展物流园区基础设施项目，建设内容包括集疏运通道、航道

建设维护、港口基础设施等类型项目。 

（二）项目已经取得的审批情况 

本项目涉及的子项目的立项批复情况如下： 

序号 项目名称 建设单位 立项批复名称 

1  

G228 翔安大道至翔

安东路段（翔安港区

滨海东大道疏港通道

提升改造工程） 

厦门市公路事

业发展中心 

《厦门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

G228 翔安大道至翔安东路段（翔安港

区滨海东大道疏港通道提升改造工

程）投资概算的批复》（厦发改审批

〔2025〕91 号） 

2  

东渡港区公交专用道

工程（邮轮母港公交

首末站至殿前一路

段）二期工程 

厦门市市政工

程中心 

《厦门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东

渡港区公交专用道工程(邮轮母港公

交首末站至殿前一路段)二期工程可

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厦发改审批

〔2025〕70 号） 

3  
港中路与东渡货运铁

路专线节点工程 

厦门市市政工

程中心 

《厦门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下达

2022 年第三十七批市级基建项目前期

工作计划的通知》（厦发改投资〔2022〕

475 号）、《厦门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关于港中路与东渡铁路货运专线节点

工程投资概算的批复》（厦发改审批

〔2024〕12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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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海沧海景路下穿海沧

支线工程 

厦门市市政工

程中心 

《厦门市发展改革委关于下达 2021 年

第三十九批市级基建项目前期工作计

划的通知》（厦发改投资〔2021〕480

号）、《厦门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

海沧海景路下穿海沧支线工程投资概

算的批复》（厦发改审批〔2024〕86 号） 

5  海沧港区港北路工程 
厦门市市政工

程中心 

《厦门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海沧

港区港北路工程投资概算的批复》（厦

发改审批〔2023〕169 号） 

6  
海沧港区厦漳大桥桥

下规划道路工程 

厦门市市政工

程中心 

《厦门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海沧

港区厦漳大桥桥下规划道路工程投资

概算的批复》（厦发改审批〔2023〕227

号） 

7  海沧疏港通道 
厦门路桥建设

集团有限公司 

《厦门市发展改革委关于海沧疏港通

道工程投资概算的批复》（厦发改交能

审批〔2017〕627 号） 

8  
芦澳路（马青路-翁

角路段）工程 

厦门市公路事

业发展中心 

 

《厦门市发展改革委关于芦澳路（马青

路-翁角路段）工程投资概算的批复》

（厦发改交能审批〔2018〕257 号） 

9  
海沧沧江路快速通道

工程 

厦门市市政工

程中心 

《厦门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海沧

沧江路快速通道工程投资概算的批复》

（厦发改审审批〔2022〕112 号）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 

本项目已经获得了一定的审批。该等项目中部分项目尚需根据相关法律规定

依法适时取得建设项目施工许可及其他相关审批手续后，方可实施。 

四、项目资金情况 

（一） 偿债资金来源 

根据《实施方案》，本项目预计总投资 1,170,430.19 万元，资金全部来源于

财政资金投入，其中拟发行专项债 331,500.00 万元，占比 28.31%，其中已于 2023-

2025 年分别发行 40,300.00 万元、51,200.00 万元、40,000.00 万元，拟于 2026-

2028年分别再发行 80,000.00 万元（1 月已发行 45,200 万元，本期发行 10,000 万

元）、80,000.00 万元、40,000.00 万元。详细资金筹措方案及项目已投入资金情

况，详见该项目《实施方案》“二、项目投资估算及资金筹措”。 

根据《实施方案》，该项目收入主要为地下管廊入廊费收入、维护管理费收

入和土地出让收入。 

（二） 项目资金平衡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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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评估咨询报告》显示：“根据项目产生的现金流收入与资金使用计划

预测分析结果，本项目本息资金保障倍数可达到 1.13 倍，系债券存续期内项目

总收益与项目总债务融资本息之比率”，“我们未注意到本期专项债券在存续期内

出现无法满足债券还本付息要求的情况”。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 

本期债券的偿债资金主要来源于地下管廊入廊费收入、维护管理费收入和土

地出让收入。经专业机构测算，本期债券能够实现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符合《关

于试点发展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地方专项债券品种的通知》（财预（201

7）89号）的有关规定。（受限于“声明事项”部分第四项之声明，本所律师仅

对专业机构的结论作合理引述，不应为上述引述被要求承担任何责任）。 

五、本期债券的中介服务机构 

（一）法律顾问及法律意见书 

发行人委托本所作为本期债券发行的专项法律顾问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本所现持有福建省司法厅于 2020年 8 月 27日核发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3

13500000797781643的《律师事务所分所执业许可证》，具备为本期债券发行出

具法律意见书的资质；在本法律意见书上签字的经办律师均具备相应的从业资格。 

本法律意见书已由经办律师签字并加盖公章。 

（二）财务顾问及财务评估咨询报告 

华兴所接受委托对拟申请政府专项债券项目的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情

况进行评价并出具项目收益与融资平衡财务评价报告。 

根据华兴所的营业执照并经本所律师查询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华兴

所是在福州市鼓楼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登记注册的特殊普通合伙企业，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为：91350100084343026U,成立日期为：2013年 12 月 9日，经营范围为：

“审查会计报表、出具审计报告；验证企业资本，出具验资报告；办理企业合并、

分立、清算事宜中的审计业务、出具有关报告；基本建设年度财务决算审计；代

理记账；会计咨询、税务咨询、管理咨询、会计培训；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业

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华兴所

已取得福建省财政厅核发的《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证书》（证书序号：0014303），

具备为拟申请政府专项债券项目的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情况进行评价并出

具项目收益与融资平衡财务评价报告的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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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兴所出具《财务评估咨询报告》，认为基于财政部对地方政府发行专项债

券的要求，在相关单位对项目资金安排、项目收支预测及其所依据的各项假设的

前提下，通过对本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情况的分析，华兴所未注意到本期专

项债券在存续期内出现无法满足债券还本付息要求的情况。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 

为拟申请政府专项债券的项目提供专业服务并出具专项意见的律师事务所、

会计师事务所具备出具法律意见书、财务咨询报告的相应资质。 

六、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 

1、厦门市城市建设发展投资有限公司为一家国有独资企业，具备实施本项

目的主体资格。 

2、本项目已经获得了一定的审批。该等项目中部分项目尚需根据相关法律

规定依法适时取得建设项目施工许可及其他相关审批手续后，方可实施。 

3、本期债券的偿债资金主要来源于地下管廊入廊费收入、维护管理费收入

和土地出让收入。经专业机构测算，本期债券能够实现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符

合《关于试点发展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地方专项债券品种的通知》（财预

（2017）89号）的有关规定。（受限于“声明事项”部分第四项之声明，本所律

师仅对专业机构的结论作合理引述，不应为上述引述被要求承担任何责任）。 

4、为拟申请政府专项债券的项目提供专业服务并出具专项意见的律师事务

所、会计师事务所具备出具法律意见书、财务咨询报告的相应资质。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一式肆（4）份，无副本，经本所盖章并经本所负责人及

经办律师签字后生效。 

（以下无正文）






